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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要求，现将《阿坝州世界自然遗产缓冲区建设项目负面清单》（以下简称负面清单）解读如下。
一、制定依据
《四川省世界遗产保护条例》第三十三条。
二、制定背景
2024年5月29日四川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修订了《四川省世界遗产保护条例》，为做好阿坝州世界自然遗产缓冲区管理，加强九寨沟、黄龙、四川大熊猫栖息地（阿坝片区）世界自然遗产保护、传承和利用，依据《四川省世界遗产保护条例》规定，制定了负面清单。
三、主要内容
第一条明确编制负面清单的法律法规依据。
第二条明确世界自然遗产定义。
第三条明确负面清单适用的区域范围。
第四条明确管控方式和清单调整。
第五条明确禁止新规划建设的具体内容。
第六条明确与生态保护红线、自然保护地、文物、饮用水源保护区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、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以及传统村落等重叠区域，同时有多个法律法规规定的，按照更严格的法律法规规定执行。
第七条明确对不符合本负面清单（第四条规定的禁止新规划建设）、但属于负面清单生效前已依法批准的项目，应依法有序退出。
四、其他事项
负面清单自2026年7月22日起施行，按照负面清单第二条，根据生态保护需求和政策变化进行动态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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